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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广东省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思考

刘金山 肖 辉

渊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州 510632冤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逐渐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分析了广东省电子商务发展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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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广东省电子商务的发展比较迅速，2007年电子商务市场

规模达到 2 080亿元，占广东省生产总值的 6.78%，占全国电

子商务交易总额的 16%。但与电子商务发展同样迅速的上海、

北京、浙江省相比，广东省电子商务市场规模总量和占全国电

子商务交易总额的比重都逊于上海，占本省生产总值的比重

也低于上海、北京和浙江省，这表明广东省电子商务的发展滞

后于地区经济的发展。笔者经过一系列相关调查，总结了广东

省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电话主线普及率是衡量一个

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重要指标，2006年广东省这一指标

仅为 39.6%，而浙江省、上海和北京分别已达到 50.85%、56.3%

和57.3%。2007 年广东省的公路密度是 101.25 公里/百平

方公里，低于同期的北京（126.46公里/百平方公里）和上海

（243.78公里/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反映着该地区的交通发

达程度，是建立现代化物流配送体系的必要条件，而物流水平

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2. 互联网普及率低，网民网购意愿低。2007年年底，广东

省互联网普及率为 37.4%，略高于浙江省，但大大低于同期的

北京和上海；北京、上海、浙江省和广东省的网民网购意愿

比例分别是 41.4%、36%、27.8%和 20.9%，广东省列居末位。广

东省外来人口居多，人口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普

及教育不够，这些都导致了网民网购意识较弱。

3. 中小企业信息化管理程度低。中小企业在广东省的经

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东省 70%的工业企业是中小企

业，但仅有 50%的中小企业使用了信息化管理系统，而浙江省

和北京的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 70%和 83.2%。由此可见，广东

省的中小企业亟待提高信息化管理程度。

4. 电子商务支付体系、安全体系、信用体系的建设亟待

加强。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晚，技术上落后于发达国家，支付体

系、安全体系、信用体系等各种服务体系的建设还不够完善。

只有建立安全可靠的电子商务系统、完善支付体系、信用体

系，保证交易信息安全、迅速地传递，才能促进电子商务的顺

利发展。任何不安全因素都会引起企业和个人的担忧，都会阻

碍电子商务的发展。

5. 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困难。电子商务税收管理存在以下

一些困难：淤纳税主体认定较为模糊。电子商务市场中纳税

主体呈现出多样化、模糊化和边缘化，交易双方可隐匿真实

姓名、居住地点，难以确认纳税义务人。于课税对象性质难以

确定。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品的性质，税务部门难

以确定商品的内容、性质，难以确定征税地和由谁向哪个税务

机构纳税，难以确定适用的税种和税率。盂纳税地点的确认变

得困难。在电子商务市场中，纳税人从事经营活动的地点是多

变的，交易地点难以确定。在交易行为发生时所涉及的买方主

体、银行、服务器、网络服务商、卖方主体等，都可能处于不同

的地理位置，税务部门难以确定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发生地。

二、促进广东省电子商务发展的建议

1. 不断完善电子商务的支撑环境。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淤加强电子

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建设、电话及电信网的铺建等。

于加大对电子商务平台的投资力度。积极引进像阿里巴巴这

样的优秀企业，对电子商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企业进行财

政贴息。帮助龙头企业建立知名行业网站，集中产品供应与需

求信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用。盂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物流系

统。设计城市、乡镇、农村三级配送体系，由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与城市连锁配送服务网络构成综合服务系统，完善涉及交通

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信息等供应链的全过程、全系统的物

流服务。只有建设高效的物流体系，才能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

本，进而有效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2）加强信息化管理的宣传和引导，重视电子商务人才的

培养。政府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增强企业及个人对电子商

务的认识和了解。高校可开设相应的电子商务专业，并加强与

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的合作，搞好学科体系建设。政府应积极

鼓励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发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培养相关管理

人才和技术人才。企业应积极开展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人才

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建立一支专业的电子商务管理人才

队伍。

（3）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和技术标准建设，优化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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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制定规章制度和政策标准，使电子商务交易“有法

可依”。完善银行信用体系，不断提高系统风险防御能力和风

险应急能力，加强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管理，认真落实

《电子签名法》，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和效率。

2. 努力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管理建设。淤建设企业内部

ERP系统。建立集生产计划管理、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于一

体的 ERP系统，有效安排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企业管理流程

更加清晰、预算控制更加有效、企业决策更加科学。于积极参

与各种电子商务交易。中小企业投入少、生产能力有限的特点

使其可以实施更为灵活的生产策略。电子商务平台可以让企

业及时获取最新的供求信息、价格信息，企业可以根据这些信

息开拓更为细小的目标市场进行精准营销，使产品具有差异

化和个性化，在量少样多的目标市场中获得成功。盂构建门户

网站，加强与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中小企业在人才、资金

上的限制使其在技术创新方面较弱。通过构建门户网站，中小

企业既能很好地对外宣传自己，又能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

合作关系，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获取知识产权，以逐

渐形成技术壁垒。

3. 提高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水平。

（1）加快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现行税法未对电

子商务行为是适合征收增值税还是营业税作出具体规定。税

务部门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多把网店经营者的收

入列入“其他服务业”征收营业税，这缺乏合理的法律依据。为

此，我们需要完善《营业税暂行条例》，明确电子商务行为的纳

税义务，划清征管权限。

目前，B2B商业模式发展最为成熟、规模最大，国内外对

其研究较多，主要是将其纳入增值税范畴依法征税，操作上日

趋完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依国情采取适

当税率征税。B2C商业模式涉及内容比较复杂，应区别对待

以促进其发展。具体来讲，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对于纯粹

的虚拟产品或服务，如 Q币、游戏币、各门户网站的增值服务

等，因其对实体经济发展没有促进作用，还可能扰乱金融秩

序，所以必须加重其税负，用增值税辅以消费税对其征税，以

限制其发展。其他虚拟商品如软件、视频文件等，需加大产权

保护力度，给予正版商家优惠的税收政策。一般实体商品应按

照实体经济的税收政策征税。对科教、文化、卫生等公益性产

业采用适当的优惠税率。C2C商业模式的卖家都是规模很

小、利润空间很窄的个体经营者，甚至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业

余爱好者，大多数不具备纳税条件。C2C商业模式市场规模

虽小，但在现代商业中所起的作用却相当大，能解决就业问

题、方便消费者，一些二手商品的自由流动也有助于提高人们

的福利水平。因此不鼓励对 C2C商业模式征税。

（2）推进电子政务工程、税务部门网络化建设。广东省可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强税务部门自身网络化建设，开

发和维护好税收征管的电子平台，为市民提供政务信息和重

大新闻，及时向市民、企业提供工商企业年审、社会保险、住房

公积金等信息。

（3）统一电子发票管理和在线申报。电子商务具有无纸

化、高效率、无址化等特点，应当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

法律条文中确立电子发票的合法地位，明确电子发票与纸质

发票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应当在现行《发票管理办法》中引入

电子发票管理的规定，对电子发票的申领、开具、传递等做出

严格规定；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在线开具、在线传递电子发

票，并实现在线申报；税务机关可以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在

线监控、实时监控。

具体而言，需要先定好电子发票的规格，制定电子发票的

使用、保管、缴销等程序，通过在电子商务主体的交易终端上

加载税控装置或是在相应的认证平台上加载电子发票装置，

向纳税人提供电子发票服务。企业向税务机关申领电子发票

之后，税务机关须对申领的电子发票加防伪码，并预填电子发

票的有关项目，以防止电子发票被转移使用；企业对于开具完

毕的电子发票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阅读，而不能以读写方式

进行修改；企业填写完电子发票必须经税务机关备份才能传

递给交易方，并且在企业抵扣进项税额、统计销项税额和申请

出口退税时，其电子发票将与税务机关的备份进行核对。企业

每次通过电子商务达成交易后，必须开具电子商务交易专用

发票，只有将开具的专用发票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往银行，才

能进行电子账号的款项结算。纳税人在银行设立的电子账户

必须在税务机关登记，并使用真实姓名以方便税收征管。

对企业而言，使用电子发票不仅能提高经营效率，还能节

省邮寄纸质发票的成本，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消费者

而言，消费者也不用担心因电子商务的隐蔽性、虚拟性等特点

而发生的购物风险。对税务机关而言，可以根据电子发票所记

录的交易信息监控网上交易的情况，防止税款的流失。

（4）建立网上交易支付监控系统，完善电子商务税务稽查。

淤税务部门应与各银行联网，及时获取网上支付信息以监控

网上银行账户资金的流动情况，并要求主要的网络营运商每

隔一段时间上报其电子支付平台的总体运行状况，作为电子

商务税务稽查的依据。于加强对发票的稽查。依靠纳税人按规

定建立的计算机发票管理系统和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大系统中

的发票管理子系统，检查纳税人开具的发票是否按时依法申

报纳税。盂会计账目稽查。主要检查其应用的会计核算软件

是否可靠，是否有更改现象，相关数据是否按规定完整、及时、

准确地录入会计核算软件。榆电子商务物流稽查。针对电子商

务的特点，对其物流监控除了盘点库存外，还应与特定场所如

港口、车站、邮局及第三方物流等场所联网，获取实时物流电

子信息,掌握和监控经营者的物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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